
立法會法案委員會

《 200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闡述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就《2001 年版權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 (「條例草案」 )動議的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案 (「修正案」 )擬稿 (見附件 )。

2. 在四月七日的會議中，議員要求將在《2003 年版權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 (「 2003 年條例草案」 )下建議，並純屬法律草擬性質
的修訂載於條例草案中。下文中一些修訂是為此目的而作出的，

而這些修訂的標題均載有 (「 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」 )。如這些建
議修正案獲得通過，我們將視乎情況，修訂或廢除在 2003 年條例
草案中的相應條文。

對條例草案第 1 條的修訂

3. 修正案以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」取代對「工商局局長」的

提述。

對條例草案第 2 條的修訂

第 35(9)條 (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 )

4. 在第 35(9)條下的「合法地製作」的定義會被移至第 198 條
(見下文第 8 段 )。第 35(9)條因而被廢除。

對條例草案第 3 條的修訂

5. 我們已採用新的方法以達致放寬平行進口電腦軟件的政策

目的。就新方法的詳細解釋，已載於題為「2001 年版權 (修訂 )條
例  – 就界定平行進口自由化範圍的新模式」的文件中。為採用此
新模式，原本建議的第 35A 條已被經修訂的條文取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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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條例草案第 4 條的修訂

第 118A 條

6. 在考慮過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後，我們整理了此條的字

眼。另外，我們亦作出其他修訂，以反映建議的第 35A 條的經修
訂字眼 (包括在該條下被刪除的「有聯繫作品」的提述 )。不過，
有關法律效果並無改變。

加入條例草案第 4A 條

第 198(1)條 (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 )

7. 本條提供「電影」、「音樂聲音紀錄」、「音樂視像紀錄」

及「電視劇或電視電影」的定義。

第 198(3)條 (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 )

8. 「合法地製作」的定義已從現時第 35(9)條被移至此條 (見
上文第 4 段 )。

加入條例草案第 4B 條

第 199 條 (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 )

9. 這些是為反映就第 198(1)及 198(3)條所作出修訂的相應修
訂 (見上文第 7 及 8 段 )。

對條例草案第 5 條的修訂

新的第 282 條 (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 )

10. 現加入新的第 282 條，在條例下提供附表 (即新的附表 6)，
載入所有源自條例草案及任何將來的條例草案的過渡性條文。

加入條例草案第 6 條

新的附表 6(2003 年條例草案修訂 )

11. 如上文第 10 段所述，現加入新的附表 6。 (在條例草案第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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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下 )建議的第 199A及 199B條下的過渡性條文會被移至此新附表
內。

12. 我們亦修改了過渡性條文，使其更為簡單及容易理解 (但法
律效力並無改變 )。此外，它們的先後次序亦被重新安排如下：

建議條文 現時條文

附表６第 1 條 第 199A(1)條，第 199B(1)條

附表６第 2 條 第 199B 條

附表６第 3 條 第 199A(2)條

附表６第 4 條 第 199A(3)條

工商及科技局

工商科

二零零三年六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